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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統  令 

﹏﹏﹏﹏﹏﹏﹏﹏﹏﹏﹏﹏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8 月 4 日

華總一義字第 0 9 9 0 0 1 9 2 6 1 1 號

茲修正公務人員退休法，公布之。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公務人員退休法 

中華民國 99 年 8 月 4 日公布 

第 一 條  公務人員之退休，依本法行之。 

第 二 條  本法適用範圍，指依公務人員任用法律任用，並經銓

敘審定之人員。 

前項人員退休、資遣之辦理，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

現職人員為限。 

第 三 條  公務人員之退休，分自願退休、屆齡退休及命令退休。 

第 四 條  公務人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准其自願退休： 

一、任職滿五年以上，年滿六十歲者。 

二、任職滿二十五年者。 

配合機關裁撤、組織變更或業務緊縮並依法令辦理精

簡，未符前項規定而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准其自願退休： 

一、任職滿二十年以上者。 

二、任職滿十年以上，年滿五十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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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任本職務最高職等年功俸最高級滿三年者。 
第一項第一款所規定之年齡，對於擔任具有危險及勞

力等特殊性質職務者，由主管機關就其職務性質具體規定

危險及勞力範圍，送經銓敘部認定後，酌予減低，但不得

少於五十歲。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為中央二級或相當二級以上機關、

直轄市政府、直轄市議會、縣（市）政府及縣（市）議會。 
第 五 條  公務人員任職滿五年以上，年滿六十五歲者，應予屆

齡退休。 
前項所規定之年齡，對於擔任具有危險及勞力等特殊

性質職務者，由主管機關就其職務性質具體規定危險及勞

力範圍，送經銓敘部認定後，酌予減低，但不得少於五十

五歲。 
第 六 條  公務人員任職滿五年以上，因身心障礙，致不堪勝任

職務，繳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已達公教

人員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所定半殘廢以上之證明，並經服

務機關認定不能從事本職工作，亦無法擔任其他相當工作

且出具證明者，應予命令退休。 
公務人員任職滿五年以上，因身心障礙，致不堪勝任

職務，且有具體事證而不願提出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

格醫院醫療證明者，經主管人員及人事主管人員送請考績

委員會初核，機關首長核定後，應令其以病假治療；逾公

務人員請假規則規定期限仍不堪勝任職務或仍未痊癒，應

由機關主動辦理其命令退休。 
前二項人員係因公傷病致身心障礙而不堪勝任職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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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受任職五年以上年資之限制。 
前項所稱因公傷病，指經服務機關證明具有下列情形

之一者： 
一、因執行職務發生危險，以致傷病。 
二、在辦公場所發生意外，以致傷病。 
三、因辦公往返途中遇意外危險，以致傷病。 
四、盡力職務，積勞過度，以致傷病。 

第 七 條  公務人員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予以資遣： 
一、因機關裁撤、組織變更或業務緊縮，不符本法所

定退休規定而須裁減人員者。 
二、現職工作不適任，經調整其他相當工作後，仍未

能達到要求標準，或本機關已無其他工作可以調

任者。 
三、未符前條第一項規定，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

合格醫院證明身心衰弱，致不堪勝任職務者。 
四、依其他法規規定應辦理資遣者。 
以機要人員任用之公務人員，除因機關裁撤或有前項

第三款及第四款情形者外，不適用前項規定。 
公務人員具有第一項第三款身心衰弱致不堪勝任工作

情形，而不願提出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醫療證

明者，應由服務機關比照前條第二項規定之程序予以資遣。 
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資遣，應由該機關首長考核後

送請主管機關核定，並由該機關檢齊有關證明文件函轉銓

敘部審定其年資及給與。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資遣者

，於機關首長考核之前應先經考績委員會初核。考績委員

 4



總統府公報                          第 6934 號 

會初核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及申辯之機會。 
資遣人員之給與，準用第九條第二項及第三十一條第

四項一次退休金給與標準計算。 
符合第一項條件而有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者，主管機關應不受理其資遣案，於原因消滅後準用第二

十一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辦理資遣。 
第 八 條  因配合機關裁撤、組織變更或業務緊縮，依法令辦理

精簡而退休或資遣人員，除屆齡退休者外，得最高一次加

發七個月之俸給總額慰助金。已達屆齡退休生效日前七個

月者，加發之俸給總額慰助金按提前退休之月數發給。加

發之經費由服務機關編列預算支給。 
前項人員於退休、資遣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下列職

務之一者，應由再任機關扣除其退休、資遣月數之俸給總

額慰助金後，收繳其餘額，並繳回原服務機關、改隸機關

或上級主管機關： 
一、由政府編列預算支給俸（薪）給、待遇或公費之

專任公職。 
二、由政府捐助（贈）之財團法人、行政法人、公法

人職務或政府暨所屬營業、非營業基金轉投資事

業職務，並具有下列條件之一者： 
(一)任職於政府原始捐助（贈）或捐助（贈）經費

累計達法院登記財產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之財

團法人、行政法人、公法人或政府及其所屬營

業基金、非營業基金轉投資金額累計占該事業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之事業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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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擔任政府捐助（贈）成立財團法人、行政法人

、公法人之政府代表或政府轉投資事業之公股

代表。 
(三)任職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

之財團法人、行政法人、公法人、轉投資或再

轉投資事業之事業職務或擔任政府代表、公股

代表。 
第一項所稱俸給總額慰助金，係按退休、資遣當月所

支下列項目之合計數額計算： 
一、本（年功）俸。 
二、技術加給或專業加給。 
三、主管職務加給。 

第 九 條  退休金之給與種類如下： 
一、一次退休金。 
二、月退休金。 
三、兼領二分之一之一次退休金與二分之一之月退休

金。 
一次退休金，以退休生效日在職同等級人員本（年功

）俸加一倍為基數內涵，每任職一年給與一又二分之一個

基數，最高三十五年給與五十三個基數。未滿一年者，每

一個月給與八分之一個基數。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月退休金，以在職同等級人員之本（年功）俸加一倍

為基數內涵，每任職一年，照基數內涵百分之二給與，最

高三十五年，給與百分之七十為限。未滿一年者，每一個

月照基數內涵六百分之一給與。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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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本法所稱之等級，指公務人員經銓敘審定之俸（薪）

級及俸（薪）點；本（年功）俸應按公務人員俸給法規定

折算俸額計算。 
依第一項第三款兼領月退休金之退休給與，各依其應

領一次退休金與月退休金按比例計算之。 
中華民國八十四年七月一日以後初任公務人員且服務

逾三十五年者，一次退休金之給與，自第三十六年起，每

年增給一個基數，但最高給與六十個基數為限；月退休金

之給與，自第三十六年起，每年增給百分之一，以增至百

分之七十五為限；未滿一年者，每一個月照基數一千二百

分之一給與，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第 十 條  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五條及第六條辦理退休者

，退休金依下列規定給與： 
一、任職五年以上未滿十五年或屆齡延長服務者，給

與一次退休金。 
二、任職滿十五年以上，由退休人員就前條第一項之

退休金種類擇一支領。 
依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辦理退休人員，除任職滿二十年

以上且年滿五十五歲者得擇領或兼領月退休金外，僅得支

領一次退休金。 
第 十 一 條   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辦理退休時，符合下列月退休

金起支年齡規定者，得擇領或兼領月退休金： 
一、年滿六十歲。 
二、任職年資滿三十年以上且年滿五十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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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辦理退休，未達前項第一款、

第二款規定月退休金起支年齡者，就下列方式擇一領取退

休金： 
一、支領一次退休金。 
二、至年滿月退休金起支年齡之日起領取月退休金。 
三、提前於年滿月退休金起支年齡前開始領取月退休

金，每提前一年減發百分之四，最多得提前五年

減發百分之二十。 
四、支領二分之一之一次退休金，並至年滿月退休金

起支年齡之日起領取二分之一之月退休金。 
五、支領二分之一之一次退休金，並提前於年滿月退

休金起支年齡前開始領取二分之一之月退休金，

每提前一年減發百分之四，最多得提前五年減發

百分之二十。 
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辦理退休人員，曾依公教人員

保險法規定領有殘廢給付，且於退休前五年內曾有考績列

丙等及請延長病假之事實者，得擇領或兼領月退休金，不

受第一項月退休金起支年齡限制。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年一月一日修正施行前任職滿二十

五年以上且年滿五十歲者，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辦理退

休時，得就第九條第一項之退休金種類擇一支領，不受第

一項月退休金起支年齡之限制。 
除前項人員外，本法中華民國一百年一月一日修正施

行前具有依本法合於採計退休之年資者，依第四條第一項

第二款辦理退休時，其年資與年齡之合計數與附表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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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指標數相符或高於指標數，且年滿五十歲以上者，亦得

擇領或兼領月退休金，不受第一項月退休金起支年齡之限

制。年資與年齡合計數之計算，未滿一年畸零月數不計入。 
中華民國一百零一年一月一日前修正施行前任職滿二

十五年以上且年滿五十五歲者，於年滿五十五歲之日起一

年內，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辦理退休時，得一次加發五

個基數之一次退休金，並由各級政府編列預算支給。 
前項人員於退休生效日起一年內，再任由政府編列預

算支給俸（薪）給、待遇或公費之專任公職，應由再任機

關按比例收繳其加發之退休金，並繳回原服務機關。 
第 十 二 條   依第四條第三項辦理退休者，退休金依下列規定給與： 

一、任職五年以上未滿十五年者，給與一次退休金。 
二、任職滿十五年以上且年滿五十五歲者，由退休人

員就第九條第一項之退休金種類擇一支領。 
三、任職滿十五年以上未滿五十五歲之月退休金起支

年齡者，依前條第二項規定方式擇一領取退休金。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年一月一日修正施行前符合第四條

第三項規定條件，且任職滿十五年以上者，依第四條第三

項規定辦理退休時，得就第九條第一項之退休金種類擇一

支領，不受前項月退休金起支年齡之限制。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年一月一日修正施行前具有依本法

合於採計退休之年資者，依第四條第三項辦理退休時，其

年資與年齡之合計數與附表二規定之指標數相符或高於指

標數，且任職滿十五年以上者，亦得擇領或兼領月退休金

，不受第一項規定月退休金起支年齡之限制。年資與年齡

 9



總統府公報                          第 6934 號 

合計數之計算，未滿一年畸零月數不計入。 
第 十 三 條   因公傷病之命令退休人員請領一次退休金者，任職未

滿五年，以五年計。如係請領月退休金者，任職未滿二十

年，以二十年計。 
依第六條第四項第一款辦理退休人員，另加發五至十

五個基數之一次退休金，其加發之標準，由考試院定之。

因同一事由，其他法律另有加發退休金之規定者，僅得擇

一支領之。 
前二項規定加發之退休金，由各級政府編列預算支給。 

第 十 四 條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新制（以下簡稱退撫新制）自中華

民國八十四年七月一日起實施。因機關改制或其他原因而

另定實施日期者，依其實施日期認定。 
退撫新制實施後之公務人員退休金，應由政府與公務

人員共同撥繳費用建立之退休撫卹基金（以下簡稱退撫基

金）支給，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機關（以下簡稱基金管理

機關）對前項退撫基金之財務，應實施定期精算。 
第二項共同撥繳費用，按公務人員本（年功）俸加一

倍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十五之費率，政府撥繳百分之六十

五，公務人員繳付百分之三十五。撥繳滿四十年後免再撥

繳。 
公務人員辦理退休時，其繳納基金費用未予併計退休

之年資，應一次發還其本人原繳付之退撫基金費用本息。 
公務人員依規定不合退休、資遣於中途離職者，得申

請一次發還其本人原繳付之退撫基金費用本息。繳付退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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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金五年以上，除因案免職或撤職而離職者外，得同時申

請一次發給政府撥繳之退撫基金費用本息。 
公務人員退撫新制實施後之年資，已按公營事業移轉

民營條例或其他退休（職）、資遣法令辦理年資結算、退

休（職）或資遣者，不適用前項發還退撫基金費用本息之

規定。 
第二項退撫基金之撥繳，管理及運用等事項，另以法

律定之。 
第 十 五 條   依本法退休、資遣人員，在退撫新制實施後之任職年

資，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以依法繳付退撫基金之實際月

數計算。未依法繳付退撫基金之任職年資或曾經申請發還

離職、免職退費或核給退休（職、伍）金、資遣給與或辦

理年資結算核發相當退休、資遣或離職給與之任職年資，

均不得採計。 
公務人員在退撫新制實施後曾任政務人員、公立學校

教育人員或軍職人員之年資，應於轉任公務人員時，將其

與政府共同撥繳未曾領取之退撫基金費用本息移撥公務人

員退撫基金帳戶，始得併計其任職年資。 
公務人員在退撫新制實施後，曾任依規定得予併計之

其他公職、公營事業人員年資，得於轉任公務人員到職支

薪之日起五年內，由服務機關向基金管理機關申請補繳退

撫基金費用。於轉任之日起三個月內申請補繳者，其應繳

之退撫基金費用，由基金管理機關依其任職年資、等級對

照公務人員同期間相同俸級繳費標準換算複利終值之總和

，由公務人員全額負擔一次繳入退撫基金帳戶。逾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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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申請補繳退撫基金者，另加計利息，始得併計其任職

年資。 
公務人員於退撫新制實施後，曾服義務役軍職、替代

役人員年資，其未併計核給退除給與者，應於初任到職支

薪或復職復薪時，依銓敘審定之等級，比照前項規定補繳

退撫基金費用，始得併計年資。其應補繳之退撫基金費用

，由服務機關與公務人員比照前條第四項規定之撥繳比例

共同負擔。曾任公立學校教育人員或軍職人員轉任公務人

員者，其退撫新制實施後曾服之義務役軍職、替代役人員

年資，應依轉任公務人員前適用之退休（伍）法令規定補

繳退撫基金費用，並依第二項規定辦理移撥，始得併計年

資。 
有關公務人員撥（補）繳退撫基金費用之標準、期限

、申請程序及其他有關事項，由基金管理機關擬訂，報請

銓敘部核定發布。 
第 十 六 條   公務人員退休年齡之認定，依戶籍記載自出生之日起

十足計算。 
依第五條規定應予屆齡退休人員之退休生效日期如下： 
一、於一月至六月間出生者，至遲為七月十六日。 
二、於七月至十二月間出生者，至遲為次年一月十六

日。 
月退休金自退休生效日起發給。 

第 十 七 條   依本法退休、資遣或離職者，如再任公務人員時，無

須繳回已領之退休金、資遣給與或離職退費。其退休、資

遣或離職前之任職年資，於重行退休時不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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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依本法或其他法令辦理退休（職、伍）、資遣、離

（免）職退費或年資結算核發相當退休、資遣或離職給與

之公務人員、公立學校教育人員、政務人員、公營事業人

員、民選首長及中華民國八十四年七月一日以後轉任之軍

職人員與其他公職人員，於再任或轉任公務人員並依本法

重行退休、資遣之年資，連同以前由政府編列預算支付退

休（職、伍）金、資遣給與、離（免）職退費或辦理年資

結算給與之年資合併計算，以不超過第九條及第二十九條

所定最高採計年資為限。 
前項人員重行退休時，其再任或轉任後之任職年資滿

十五年以上者，得就第九條第一項之退休金種類擇一支領

，並按其核定之退休年資計算退休給與。但其退撫新制實

施前再任或轉任之年資，應接續於前次由政府編列預算支

付退休（職、伍）金、資遣給與或年資結算給與等採計年

資之後，按接續後年資之退休金種類計算標準核發給與。

依本法重行資遣者，其退撫新制實施前年資之資遣給與計

算方式亦同。 
第 十 八 條   依本法支領月退休金或兼領月退休金人員死亡時，另

給與遺族一次撫慰金。除未再婚配偶為領受撫慰金遺族外

，依下列順序領受： 
一、子女。 
二、父母。 
三、兄弟姊妹。 
四、祖父母。 
配偶與各順序遺族依下列規定共同領受撫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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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一順序遺族有數人時，按人數平均領受。但有

配偶共同領受時，配偶應領撫慰金之二分之一，

其餘遺族平均領受二分之一。 
二、同一順序遺族如有拋棄或因法定事由喪失領受權

者，其撫慰金應由同一順序其他遺族依前款規定

領受。無第一順序遺族時，由次一順序遺族依前

款規定領受。 
第一項之一次撫慰金，以其核定退休年資、等級，按

死亡時同等級現職人員本（年功）俸，依第九條及第三十

一條計算其應領之一次退休金為標準，扣除已領之月退休

金，補發其餘額，並依同等級現職人員本（年功）俸計算

發給六個基數之撫慰金。其無餘額者亦同。 
遺族為配偶、未成年子女、已成年因身心障礙而無謀

生能力之子女或父母，如不領一次撫慰金，得依下列規定

，按原領月退休金之半數或兼領月退休金之半數，改領月

撫慰金： 
一、年滿五十五歲或因身心障礙而無工作能力之配偶

，給與終身。但以其婚姻關係，於退休人員退休

生效時已存續二年以上，且未再婚者為限。 
二、未成年子女給與至成年為止。 
三、已成年因身心障礙而無謀生能力之子女及父母給

與終身。 
未滿五十五歲而不得依前項第一款領受終身月撫慰金

之配偶，得自年滿五十五歲之日起，支領終身月撫慰金。 
月撫慰金，自退休人員死亡時之次一個定期起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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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人員生前預立遺囑，於第一項遺族中指定撫慰金

領受人者，從其遺囑。如未立遺囑，且同一順序遺族無法

協調選擇同一種類之撫慰金時，由遺族分別依其擇領種類

，按第二項規定之比例領取。 
第一項人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原服務機關得先行具

領三個基數之一次撫慰金辦理喪葬事宜，如有剩餘，依其

退撫新制實施前、後核定年資之比例計算，分別歸屬公庫

及退撫基金： 
一、無合法之撫慰金領受遺族者。 
二、在臺灣地區無遺族，其居住大陸地區遺族未隨侍

辦理喪葬者。 
三、在臺灣地區無遺族，大陸地區有無遺族未明者。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人員合於請領撫慰金之大陸地區

遺族，得於五年請領時效內請領服務機關未具領之三個基

數撫慰金及前項撫慰金餘額。 
依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二款及第四款規定擇領或兼領月

退休金人員，未達月退休金起支年齡前亡故者，依第一項

至第九項規定發給撫慰金。 
第 十 九 條   退撫新制實施前擇領或兼領月退休金人員，其所支月

退休金及遺族一次撫慰金，均照退撫新制實施前原規定給

與標準支給。 
前項支領月退休金人員於退撫新制實施後死亡者，其

遺族符合前條第四項規定者，得改領月撫慰金。 
第 二 十 條   自願、屆齡退休人員應檢齊有關證明文件，報請服務

機關於退休生效日前送達銓敘部核定，並以退休生效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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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送達為原則。 
命令退休人員，應檢齊有關證明文件，由服務機關函

轉銓敘部核定。 
第二十一條  公務人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銓敘部應不受理其退休

申請案： 
一、留職停薪期間。 
二、停職期間。 
三、休職期間。 
四、動員戡亂時期終止後，涉嫌內亂罪、外患罪，尚

未判刑確定、不起訴處分尚未確定，或緩起訴尚

未期滿。 
五、其他法律有特別規定。 
前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人員，逾屆齡退休年齡，應於原

因消滅後六個月內，以書面向原服務機關申請辦理退休。

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仍不得辦理退休： 
一、撤職或免職。 
二、六個月應辦理期限屆滿時，仍有第二十二條規定

喪失辦理退休權利之法定事由者。 
前項人員於所定六個月應辦理期限內死亡者，遺族得

申請依一次退休金之標準核發給與。但退休條件已達得擇

領月退休金，且其遺族符合第十八條第四項所定條件者，

得按應領月退休金之半數給與月撫慰金。 
前二項人員均以其原因消滅之次日為退休生效日。 

第二十二條  公務人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喪失其申請辦理退休、

資遣之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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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褫奪公權終身。 
二、動員戡亂時期終止後，犯內亂罪、外患罪，經判

刑確定。 
三、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四、其他法律有特別規定。 

第二十三條  擇領或兼領月退休金之人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停止

領受月退休金之權利，至其原因消滅時恢復： 
一、褫奪公權，尚未復權。 
二、領受月退休金後再任由政府編列預算支給俸（薪

）給、待遇或公費之專任公職。 
三、再任由政府捐助（贈）之財團法人、行政法人、

公法人職務或政府暨所屬營業、非營業基金轉投

資事業職務，並具有下列條件之一者： 
(一)任職於政府原始捐助（贈）或捐助（贈）經費

累計達法院登記財產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之財

團法人、行政法人、公法人或政府及其所屬營

業基金、非營業基金轉投資金額累計占該事業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之事業職務。 
(二)擔任政府捐助（贈）成立財團法人、行政法人

、公法人之政府代表或政府轉投資事業之公股

代表。 
(三)任職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

之財團法人、行政法人、公法人、轉投資或再

轉投資事業之事業職務或擔任政府代表、公股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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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中華民國一百年一月一日修正施行前擇領或兼領

月退休金人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自一百年四月一日起停

止領受月退休金之權利，至原因消滅時恢復： 
一、有前項第二款規定情形，且再任職務之固定性工

作報酬每月未達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

業加給合計數額。 
二、有前項第三款規定之情形。 
領受月撫慰金之遺族，有第一項第一款情形者，停止

領受月撫慰金之權利。 
未依規定自再任之日起停止支領月退休金而有溢領情

事者，應由支給機關依法追繳自應停止支領日起溢領之退

休金。 
年滿六十五歲，擇領或兼領月退休金之人員，不得再

任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之職務。但再任政務人員、民意

代表或民選首長者，不在此限。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年一月一日修正施行前已任職者，

得繼續任職至任期屆滿或離職時止，不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擇領或兼領月退休金之人員，再於第一項第三款所列

機構任董（理）事長及執行長者，其初任年齡不得逾六十

五歲；任期屆滿前年滿七十歲者，應即更換。但有特殊考

量，經主管院核准者，不在此限。 
第二十四條  擇領或兼領月退休金之人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喪失

領受月退休金之權利： 
一、死亡。 
二、褫奪公權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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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動員戡亂時期終止後，犯內亂罪、外患罪，經判

刑確定。 
四、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第二十五條  支領或兼領月退休金人員死亡時，其遺族有下列情形

之一者，不得申請撫慰金： 
一、褫奪公權終身。 
二、動員戡亂時期終止後，犯內亂罪、外患罪，經判

刑確定。 
三、未具中華民國國籍。 
依第十八條第四項請領月撫慰金遺族，有死亡、喪失

中華民國國籍或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情形之一者，喪失領

受月撫慰金之權利。 
第二十六條  請領退休金、撫慰金、資遣給與之權利，不得作為扣

押、讓與或供擔保之標的。 
第二十七條  請領退休金、資遣給與、離職退費、撫慰金等之權利

，自請求權可行使之日起，因五年間不行使而當然消滅。 
前項之離職退費人員如轉任民營單位或私立學校服務

，依勞動基準法、勞工退休金條例或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

法令辦理退休者，其依第十四條第六項申請發給政府及本

人繳付之退撫基金費用本息，得至遲於年滿六十五歲之日

起一年內向基金管理機關提出申請，不適用前項時效規定。 
定期發給之月退休金、月撫慰金各期請求權時效，依

第一項規定計算。 
第二十八條  本法所定之屆齡及命令退休不適用於法官。但法官合

於本法所定之退休條件者，亦得自願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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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條  公務人員在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均有任職年資者，應

前、後合併計算。但退撫新制實施前之任職年資，仍依原

規定標準最高採計三十年。退撫新制實施後之任職年資，

可連同併計，最高採計三十五年。任職年資逾三十五年者

，其前、後年資之採計由當事人取捨。 
公務人員在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均有任職年資者，其

退休金或資遣給與，依下列規定併計給與： 
一、退撫新制實施前任職年資應領之退休金或資遣給

與，依第三十一條規定標準，由各級政府編列預

算支給。 
二、退撫新制實施後任職年資應領之退休金或資遣給

與，依第九條第二項至第六項規定標準，由退撫

基金支給。 
依本法規定繳納基金費用未予併計退休之年資，依其

本人繳付退撫基金費用之本息，按未採計之退撫新制實施

後年資占繳費年資之比例計算，由退撫基金一次發還。 
第 三 十 條   公務人員在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均有任職年資，合計

滿十五年以上者，其退休金應選擇同一給付方式請領。 
退撫新制實施前已有任職年資未滿十五年，於退撫新

制實施後退休，其前、後任職年資合計滿十五年以上，擇

領月退休金者，另按退撫新制實施前未滿十五年之年資為

準，依下列規定擇一支給補償金，由各級政府編列預算支

給： 
一、每減一年增給二分之一個基數之一次補償金。 
二、每減一年，增給基數二百分之一之月補償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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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撫新制實施前已有任職年資未滿二十年，於退撫新

制實施後退休，其前後任職年資合計滿十五年擇領月退休

金者，依其在退撫新制實施後年資，每滿六個月一次增發

二分之一個基數之補償金，最高一次增發三個基數，至滿

二十年止。其前、後任職年資合計逾二十年者，每滿一年

減發二分之一個基數之補償金，至滿二十六年者不再增減

。其增減基數之補償金，由退撫基金支給。 
第三十一條  公務人員退撫新制實施前之年資併計，除本法另有規

定外，仍適用退撫新制實施前規定。 
中華民國八十七年六月五日以後退休、資遣生效，其

退撫新制實施前曾任義務役軍職人員年資，未併計核給退

除給與者，亦得採計為退休、資遣年資。 
公務人員具各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設立

之托兒所納編前保育員任職年資，應予併計退休年資。但

因該年資不具備公務人員資格且已支領離職互助金，不再

計算退休給付。 
公務人員退撫新制實施前任職年資應給與之退休金，

依下列標準計算： 
一、一次退休金，以退休人員最後在職等級，按退休

生效日在職同等級人員本（年功）俸加新臺幣九

百三十元為基數內涵，任職滿五年者，給與九個

基數，每增一年加給二個基數；滿十五年後，另

行一次加發二個基數，最高總數以六十一個基數

為限。未滿一年者，每一個月給與六分之一個基

數。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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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退休金，以退休人員最後在職等級，按在職同

等級人員本（年功）俸為基數內涵，每任職一年

，照基數內涵百分之五給與，未滿一年者，每一

個月給與一千二百分之五；滿十五年後，每增一

年給與百分之一，未滿一年者，每一個月給與一

千二百分之一，最高以百分之九十為限。未滿一

個月者，以一個月計。另十足發給新臺幣九百三

十元。 
第三十二條  退撫新制實施前任職年資，依前條或退撫新制實施前

原規定標準核發之一次退休金及退撫新制實施前參加公務

人員保險年資所領取之養老給付，得由臺灣銀行股份有限

公司辦理優惠存款。 
兼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後任職年資且支（兼）領月退

休金人員，其退休所得如超過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現職待

遇之一定百分比（以下簡稱退休所得比率上限），在依本

法支（兼）領之月退休金不作變動之前提下，應調整其養

老給付辦理優惠儲存之金額。 
前項退休所得以月退休金及公保養老給付優惠存款每

月利息計算；現職待遇以本（年功）俸加一倍計算。退休

所得比率上限計算如下： 
一、支領月退休金人員，核定退休年資二十五年以下

者，以百分之七十五為上限；以後每增一年，上

限增加百分之二，最高增至百分之九十五。未滿

六個月者，增加百分之一；滿六個月以上未滿一

年者，以一年計。 

 22



總統府公報                          第 6934 號 

二、兼領月退休金人員，依前款比率，按其兼領月退

休金之比例折算。 
前項人員所領退休所得不得高於同等級現職人員待遇。 
第一項一次退休金與養老給付優惠存款之適用對象、

辦理條件、期限、利率、利息差額補助、金額及前二項退

休所得、現職待遇、百分比訂定之細節等相關事項，由考

試院會同行政院以辦法定之。 
支領一次退休金或養老給付，並依第一項規定辦理優

惠存款人員，如有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四條規定應停止或

喪失領受月退休金情事者，其優惠存款應同時停止辦理。

未依規定停止辦理者，應由支給機關依法追繳其自應停止

辦理日起溢領之金額。 
第三十三條  銓敘部於受理退休、資遣或撫慰金案之申請，應於二

個月內核定或審定；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 
退休、資遣人員或請領撫慰金遺族，對於退休、資遣

案或撫慰金案之核（審）定之結果如有不服，得依公務人

員保障法提起救濟；如有顯然錯誤，或有發生新事實、發

現新證據等行政程序再開事由，得依行政程序法相關規定

辦理。 
第三十四條  依本法辦理自願或屆齡退休人員，其生效日期應於申

請時審慎決定，逾核定生效日之後，不得請求變更。 
公務人員依本法擇領退休金、補償金之種類、退撫新

制實施前後年資之取捨及遺族擇領撫慰金之種類，均應於

申請時審慎決定，經銓敘部核定並領取給與後，不得請求

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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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條  依本法辦理退休、資遣並於中華民國一百年四月一日

前生效者，其退撫新制實施前年資累計不滿一年之畸零數

，依本法一百年一月一日修正施行前原規定計算。 

第三十六條  本法施行細則，由考試院定之。 

第三十七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九年七月十三日修正條文自一百年

一月一日施行。 

附表一 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十一條第五項附表－自願退休人員年資與

年齡合計法定指標數表 

適用期間 指標數 

中華民國一百年一月一日至一百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七十五 

中華民國一百零一年一月一日至一百零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七十六 

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一月一日至一百零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七十七 

中華民國一百零三年一月一日至一百零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七十八 

中華民國一百零四年一月一日至一百零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七十九 

中華民國一百零五年一月一日至一百零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八十 

中華民國一百零六年一月一日至一百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八十一 

中華民國一百零七年一月一日至一百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八十二 

中華民國一百零八年一月一日至一百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八十三 

中華民國一百零九年一月一日至一百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八十四 

附表二 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十二條第三項附表－擔任危險或勞力等特

殊性質職務自願退休人員年資與年齡合計法定指標數表 

適用期間 指標數 

中華民國一百年一月一日至一百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六十五 

中華民國一百零一年一月一日至一百零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六十六 

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一月一日至一百零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六十七 

中華民國一百零三年一月一日至一百零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六十八 

中華民國一百零四年一月一日至一百零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六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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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8 月 4 日

華總一義字第 0 9 9 0 0 1 9 2 6 2 1 號

茲制定農村再生條例，公布之。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農村再生條例 

中華民國 99 年 8 月 4 日公布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為促進農村永續發展及農村活化再生，改善基礎生產

條件，維護農村生態及文化，提升生活品質，建設富麗新

農村，特制定本條例。 

第 二 條  本條例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三 條  本條例用詞，定義如下： 

一、農村社區：指非都市土地既有一定規模集居聚落

及其鄰近因整體發展需要而納入之區域，其範圍

包括原住民族地區。 

二、農村再生計畫：指由農村社區內之在地組織及團

體，依據社區居民需要所研提之農村永續發展及

活化再生計畫。 

三、農村再生發展區：指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依農村發展需要，擬訂計畫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實施土地活化管理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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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農村活化再生之推動，應依下列原則辦理： 
一、以現有農村社區整體建設為主，個別宅院整建為

輔。 
二、實施結合農業生產、產業文化、自然生態及閒置

空間再利用，整體規劃建設。 
三、創造集村居住誘因，建設兼具現代生活品質及傳

統特質之農村。 
第 五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統籌農村規劃及建設相關資源，配合

區域性農業發展政策，整合政府各部門在農村社區實施之

各項建設及計畫。 
第 六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擬訂農村再生之政策方針，報行政院

核定；修正時亦同。 
第 七 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推動農村永續發展及活化再生相關事

項，應設置農村再生基金新臺幣一千五百億元，並於本條

例施行後十年內分年編列預算。 
農村再生基金之來源如下： 
一、前項分年編列預算之撥入。 
二、受贈收入。 
三、基金孳息。 
四、其他收入。 
農村再生基金之用途如下： 
一、辦理農村再生計畫之整體環境改善、公共設施建

設、個別宅院整建、產業活化、文化保存與活用

及生態保育支出。 
二、辦理農村活化再生之政策方針、農村再生總體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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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年度農村再生執行計畫或農村再生發展區計

畫擬訂、審核之業務支出。 
三、補助具有歷史文化價值建築物或能與鄰近環境景

觀融合之特色建築物及其空間之維護或修繕。 
四、具有保存價值之農村文物、文化資產及產業文化

所需保存、推廣、應用及宣傳等支出。 
五、辦理農村調查及分析、農村基礎生產條件及個別

農村生活機能之改善、規劃及建設等支出。 
六、推動休閒農業及農村旅遊相關支出。 
七、辦理農村社區之規劃、建設、領導、永續經營等

人力培育及農村活化再生宣導等支出。 
八、管理及總務支出。 
九、其他有關農村活化再生業務支出。 

第二章 農村規劃及再生 

第 八 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徵詢轄內鄉（鎮、市）

公所意見，就轄區之農村再生擬訂農村再生總體計畫，報

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前項農村再生總體計畫之擬訂，應辦理公開閱覽，必

要時得舉行聽證會。 
第 九 條  農村社區內之在地組織及團體應依據社區居民需求，

以農村社區為計畫範圍，經共同討論後擬訂農村再生計畫

，並互推其中依法立案之單一組織或團體為代表（以下簡

稱社區組織代表），將該農村再生計畫報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核定。 
前項農村再生計畫核定前，對前項社區組織代表有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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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或同一農村社區範圍提出二個以上農村再生計畫者，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協助整合或由該農村社區居民

以多數決方式定之。 
第一項農村再生計畫，應包括農村社區整體環境改善

、公共設施建設、個別宅院整建、產業活化、文化保存與

活用、生態保育、土地分區規劃及配置公共設施構想、後

續管理維護及財務計畫，並得提出具發展特色之推動項目。 
第 十 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理前條第一項之申請後

，應以公開方式供民眾閱覽並提供意見；民眾提供之意見

應納入核定之參考。 
前項申請核定之程序、公開閱覽時間與地點、異議處

理、審核程序、實施方法、管理與維護、監督方式、補助

基準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依前條及前項核定之農村再生計畫（以下簡稱已核定

之農村再生計畫）定有第二十條之社區公約者，主管機關

應優先補助。 
第 十 一 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依第八條所定農村再生

總體計畫及已核定之農村再生計畫，訂定年度農村再生執

行計畫，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補助，並由其核定執行項目

及優先順序。 
前項補助，不含土地取得費用。 

第 十 二 條   主管機關得對第九條第三項所定農村社區整體環境改

善及公共設施建設予以補助；其種類如下： 
一、農村社區內老舊農水路修建。 
二、農村社區照顧服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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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用自來水處理及水資源再利用設施。 
四、水土保持及防災設施。 
五、傳統建築、文物、埤塘及生態保育設施。 
六、閒置空間再利用、意象塑造、環境綠美化及景觀

維護等設施。 
七、人行步道、自行車道、社區道路、溝渠及簡易平

面停車場。 
八、公園、綠地、廣場、運動、文化及景觀休閒設施。 
九、污水處理、垃圾清理及資源回收設施。 
十、網路及資訊之基礎建設。 
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 

第 十 三 條   主管機關得對第九條第三項所定個別宅院整建予以補

助；其補助應符合下列原則： 
一、興建或修繕宅院，應以合法建築物為限。 
二、申請補助項目，以能增進農村社區整體景觀者為

限。但住宅本體內部設施之修繕，不予補助。 
三、以減少水泥設施，實施生態工程者，優先補助。 
四、選用綠建築或符合低碳精神設計，且具地方特色

之建築圖樣進行興建者，優先補助。 
五、依法規應保護、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之宅院拆除

遷居農村社區者，優先補助。 
六、零星農舍拆除遷居農村社區者，優先補助。 
前項所定個別宅院整建補助之申請資格、應檢具之書

件、辦理程序、補助基準、審核條件與程序、查核機制及

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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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四 條   主管機關得對第九條第三項所定產業活化予以補助；

其補助應以農業相關者為限。 
第 十 五 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就實施農村再生計畫之地

區，得依土地使用性質與農村再生計畫，擬訂農村再生發

展區計畫，進行分區規劃及配置公共設施。 
第 十 六 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擬訂前條農村再生發展區

計畫，應舉辦公聽會。但經設籍該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範

圍內二分之一以上成年居民要求辦理聽證者，應辦理聽證

。公聽會相關意見或聽證紀錄，應併同計畫書圖，報中央

主管機關核定。 
前項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之擬訂與變更程序、公聽會

辦理程序、公開閱覽時間與地點、應檢具之書件、規模、

條件、審查、核定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第 十 七 條   農村再生發展區內土地使用，應配合農村再生發展區

計畫內容實施管理。 
前項農村再生發展區範圍內之土地容許使用項目、認

定基準、土地使用強度、建築風貌、管理監督方式、審核

程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

地政及營建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 八 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配合農村社區整體發展需要，鼓勵於

農村社區廣植林木，建設具生態及緩衝功能之綠帶。 
第 十 九 條   農村社區範圍內各級政府管有之公有土地及農會、漁

會、農田水利會、國營事業之土地，得配合農村再生計畫

，實施空間活化再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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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條   為管理、維護已核定之農村再生計畫之公共設施、建

築物及景觀，社區組織代表得共同訂定社區公約。 
第二十一條  前條社區公約應依下列規定辦理後，報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備查；社區公約變更時，亦同： 
一、公共設施：經所涉公共設施所有權人，或其代表

人或管理人全體同意。 
二、建築物：經所涉建築物所有權人全體同意。 
三、景觀：經所涉土地所有權人全體同意。 
前項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之繼受人，應於繼受前，向

社區組織代表請求閱覽或影印社區公約，並應於繼受後遵

守前項社區公約之一切權利義務事項。 
第一項社區公約之訂定與變更程序、範本、公開閱覽

之時間與地點、會議決議方式、異議處理、報備查程序及

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二條  社區公約經備查後，違反社區公約者，社區組織代表

應先予勸導，其涉及相關法規規定者，並得請求有關機關

依各該法規規定處置。 
第二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農村社區之建設，應建立督導制度；

並得對農村建設績效顯著之個人、團體或機關，予以獎勵。 
前項獎勵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對現有農村進行全面調查及分析，並

對農村生活品質訂定評定指標。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前項調查及分析，進行農村基礎生

產條件與個別農村生活機能之改善、規劃及建設。 

第三章 農村文化及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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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對具有歷史文化價值建

築物或能與鄰近環境景觀融合之特色建築物及其空間，補

助其維護或修繕經費。 
第二十六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對轄區內之農村社區，

進行農村文物、文化資產及產業文化調查；對具有保存價

值者，應妥為保存、推廣、應用及宣傳。 
第二十七條  各級主管機關依據各地區農業特色、景觀資源、農村

發展特色及生態與文化資產，推動休閒農業及農村旅遊。 
第二十八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針對農村社區建設、文化資產、產業

文化及景觀生態特色，製作適合社會大眾及各級學校之宣

導資料，並積極補助相關宣導、教育活動。 
第二十九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對農村社區內所屬學校

之閒置空間，提出再利用計畫，並辦理城市與農村交流及

農村體驗活動。 
第 三 十 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加強農村社區之規劃、建設、領導、

永續經營等人力培育及農村活化再生之宣導。 
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年度農村再生培根計畫，並督導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該計畫實施培訓。 
各級主管機關實施前項年度農村再生培根計畫，應以

農村社區為單元，針對個別農村特性及需求，分階段開設

培訓課程，並加強農村專業人力培育。 
農村社區在地組織及團體依第九條擬訂農村再生計畫

前，應先接受農村再生培根計畫之訓練。 
第三十一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配合農村再生計畫之推

動，輔導在地組織之運作，並建立獎勵及績效評鑑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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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附  則 

第三十二條  都市計畫或國家公園區域內之農民集居聚落，經該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同意，並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各該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認有農村活化再生需要者，準用第九條至

第十四條及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二條規定辦理。所需經費得

由農村再生基金支應。 

第三十三條  都市計畫或國家公園區域內，辦理農村活化再生之地

區，其土地使用管制仍依都市計畫法或國家公園法及其相

關法令辦理。 

第三十四條  已核定之農村再生計畫之農村社區，因重大天然災害

受有損害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為協助農村社區

重建工作，得逕為調整年度農村再生執行計畫，並報中央

主管機關備查，不受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第三十五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對農村社區內有妨礙整體

景觀、衛生或土地利用之窳陋地區，其土地所有權人或建

築物所有權人有住所不詳或行蹤不明，經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於村（里）辦公處所及其他適當處所公告三個

月，期滿無人異議者，得逕為實施環境綠美化、建築物之

維護或修繕。 

第三十六條  為維護農村居住品質及生產安全，對具危害性之農業

生產廢棄物或對農村發展不利之土地利用行為，應依土地

管理及環境保護相關法律予以限制。 

第三十七條  本條例施行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八條  本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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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8 月 4 日

華總一義字第 0 9 9 0 0 1 9 2 6 3 1 號

茲修正災害防救法第三條、第四條、第七條、第九條至第十一條、第

十五條至第十七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八條、第三十

一條、第三十四條、第四十四條及第四十七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內政部部長 江宜樺 

災害防救法修正第三條、第四條、第七條、第九條至第十一

條、第十五條至第十七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三條、第二

十八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四條、第四十四條及第四十七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9 年 8 月 4 日公布 

第 三 條  各種災害之預防、應變及復原重建，以下列機關為中

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一、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內政部。 

二、水災、旱災、公用氣體與油料管線、輸電線路災

害、礦災：經濟部。 

三、寒害、土石流災害、森林火災：行政院農業委員

會。 

四、空難、海難、陸上交通事故：交通部。 

五、毒性化學物質災害：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六、其他災害：依法律規定或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指

定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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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就其主管災害防救業

務之權責如下： 
一、中央及直轄市、縣（市）政府與公共事業執行災

害防救工作等相關事項之指揮、督導及協調。 
二、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訂定與修正之研擬及執行。 
三、災害防救工作之支援、處理。 
四、非屬地方行政轄區之災害防救相關業務之執行、

協調，及違反本法案件之處理。 
五、災害區域涉及海域、跨越二以上直轄市、縣（市

）行政區，或災情重大且直轄市、縣（市）政府

無法因應時之協調及處理。 
第 四 條  本法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

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應依地方

制度法第十八條第十一款第二目、第十九條第十一款第二

目、第二十條第七款第一目及本法規定，分別辦理直轄市

、縣（市）及鄉（鎮、市）之災害防救自治事項。 
第 七 條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置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一人，分別

由行政院院長、副院長兼任；委員若干人，由行政院院長

就政務委員、秘書長、有關機關首長及具有災害防救學識

經驗之專家、學者派兼或聘兼之。 
為執行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災害防救政策，推動

重大災害防救任務與措施，行政院設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置主任委員一人，由行政院副院長兼任，並設行政院災

害防救辦公室，置專職人員，處理有關業務；其組織由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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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定之。 
行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

中心提供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及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有關

災害防救工作之相關諮詢，加速災害防救科技研發及落實

，強化災害防救政策及措施。 
為有效整合運用救災資源，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設行

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統籌、調度國內各搜救單位資源

，執行災害事故之人員搜救及緊急救護之運送任務。 
內政部災害防救署執行災害防救業務。 

第 九 條  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會報置召集人一人、副召

集人一人或二人，分別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正、副首

長兼任；委員若干人，由直轄市、縣（市）長就有關機關

、單位首長、軍事機關代表及具有災害防救學識經驗之專

家、學者派兼或聘兼。 
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辦公室執行直轄市、縣（

市）災害防救會報事務；其組織由直轄市、縣（市）政府

定之。 
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提供直轄

市、縣（市）災害防救會報災害防救工作之相關諮詢。 
第 十 條  鄉（鎮、市）公所設鄉（鎮、市）災害防救會報，其

任務如下： 
一、核定各該鄉（鎮、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二、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措施及對策。 
三、推動疏散收容安置、災情通報、災後緊急搶通、

環境清理等災害緊急應變及整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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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社區災害防救事宜。 
五、其他依法令規定事項。 

第 十 一 條   鄉（鎮、市）災害防救會報置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一

人，委員若干人。召集人由鄉（鎮、市）長擔任；副召集

人由鄉（鎮、市）公所主任秘書或秘書擔任；委員由鄉（

鎮、市）長就各該鄉（鎮、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中指定

之單位代表派兼或聘兼。 
鄉（鎮、市）災害防救辦公室執行鄉（鎮、市）災害

防救會報事務；其組織由鄉（鎮、市）公所定之。 
區得比照前條及前二項規定，成立災害防救會報及災

害防救辦公室。 
第 十 五 條   各級災害防救會報應結合民防及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

系，實施相關災害整備及應變事項；其實施辦法，由內政

部會同有關部會定之。 
第 十 六 條   內政部災害防救署特種搜救隊及訓練中心、直轄市、

縣（市）政府搜救組織處理重大災害搶救等應變事宜。 
第 十 七 條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由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擬訂，經中

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由行政院函送各中央災害防救業

務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 （市）政府據以辦理災害防救事

項。 
前項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應定期檢討，必要時得隨時為

之。 
行政院每年應將災害防救白皮書送交立法院。 

第二十一條  各種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或各地區災害防救計畫間有所

牴觸而無法解決者，應報請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協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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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為有效執行緊急應變措施，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實施下

列整備事項： 
一、災害防救組織之整備。 
二、災害防救之訓練、演習。 
三、災害監測、預報、警報發布及其設施之強化。 
四、災情蒐集、通報與指揮所需通訊設施之建置、維

護及強化。 
五、災害防救物資、器材之儲備及檢查。 
六、災害防救設施、設備之整備及檢查。 
七、對於妨礙災害應變措施之設施、物件，施以加固

、移除或改善。 
八、國際救災支援之配合。 
九、其他緊急應變整備事項。 
前項所定整備事項，各級政府應依權責列入各該災害

防救計畫。 
公共事業應依其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實施有關災害整

備事項。 
為確保防救災專用微波通信之暢通，內政部得就電波

傳輸暢通之必要範圍，劃定電波傳輸障礙防止區域，並公

告之。 
建築物之起造人於前項公告區域內有新建、增建之建

築行為，並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直轄市、縣（市）政府

始得給予建築許可： 
一、與內政部協商達成改善方案。 
二、同意內政部選擇損失最小之方法，使用該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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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層架設微波電臺或衛星地球電臺，以維持電

波暢通。 
內政部對於前項因協商達成改善方案，或使用該建築

物屋頂層架設微波電臺或衛星地球電臺，致造成相對人損

失，應給付相當之補償。 
前項之損失補償，應以協議為之，作成協議書，並得

為執行名義。有關損失補償之程序、方法、期限、金額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第二十八條  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成立後，參與編組機關首長應依規

定親自或指派權責人員進駐，執行災害應變工作，並由災

害應變中心指揮官負責指揮、協調與整合。 
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應有固定之運作處所，充實災害防

救設備並作定期演練。 
為免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因重大災害致無法運作，或為

支援跨直轄市、縣（市）處理區域性重大災害，應異地設

置備援應變中心。 
第三十一條  各級政府成立災害應變中心後，指揮官於災害應變範

圍內，依其權責分別實施下列事項，並以各級政府名義為

之： 
一、緊急應變措施之宣示、發布及執行。 
二、劃定警戒區域，製發臨時通行證，限制或禁止人

民進入或命其離去。 
三、指定道路區間、水域、空域高度，限制或禁止車

輛、船舶或航空器之通行。 
四、徵調相關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及所徵用物資之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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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員協助救災。 
五、徵用、徵購民間搜救犬、救災機具、車輛、船舶

或航空器等裝備、土地、水權、建築物、工作物。 
六、指揮、督導、協調國軍、消防、警察、相關政府

機關、公共事業、民防團隊、災害防救團體及災

害防救志願組織執行救災工作。 
七、危險建築物、工作物之拆除及災害現場障礙物之

移除。 
八、優先使用傳播媒體與通訊設備，蒐集及傳播災情

與緊急應變相關資訊。 
九、國外救災組織來臺協助救災之申請、接待、責任

災區分配及協調聯繫。 
十、災情之彙整、統計、陳報及評估。 
十一、其他必要之應變處置。 
違反前項第二款、第三款規定致遭遇危難，並由各級

災害應變中心進行搜救而獲救者，各級政府得就搜救所生

費用，以書面命獲救者或可歸責之業者繳納；其費用之計

算、分擔、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

定之。 
第一項第六款所定民防團隊、災害防救團體及災害防

救志願組織之編組、訓練、協助救災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

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第三十四條  鄉（鎮、市）公所無法因應災害處理時，縣（市）政

府應主動派員協助，或依鄉（鎮、市）公所之請求，指派

協調人員提供支援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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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政府無法因應災害處理時，該災害

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應主動派員協助，或依直轄

市、縣（市）政府之請求，指派協調人員提供支援協助。 
前二項支援協助項目及程序，分由各中央災害防救業

務主管機關、縣（市）政府定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無法因應災害處理時，得申請國軍支援。但發生重大災

害時，國軍部隊應主動協助災害防救。 
國防部得依前項災害防救需要，運用應召之後備軍人

支援災害防救。 
第四項有關申請國軍支援或國軍主動協助救災之程序

、預置兵力及派遣、指揮調度、協調聯絡、教育訓練、救

災出勤時限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會同內政部

定之。 
第四十四條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應儘速協調金融機構，就災區民

眾所需重建資金，予以低利貸款。 
前項貸款金額、利息補貼額度及作業程序應報請中央

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利息補貼額度由各級政府編列預算

執行之，補貼範圍應斟酌民眾受災程度及自行重建能力。 
第四十七條  執行本法災害防救事項，致傷病、身心障礙或死亡者

，依其本職身分有關規定請領各項給付。 
無法依前項規定請領各項給付者，除依下列規定辦理

外，應比照義勇消防人員傷病、死亡之請領數額，請領有

關給付；其所需費用由政府編列預算支應： 
一、傷病者：得憑各該政府出具證明，至全民健康保

 41



總統府公報                          第 6934 號 

險特約醫療院所治療。但情況危急者，得先送其

他醫療機構急救。 
二、因傷病致身心障礙者，依下列規定給與一次身心

障礙給付： 
(一)重度身心障礙以上者：三十六個基數。 
(二)中度身心障礙者：十八個基數。 
(三)輕度身心障礙者：八個基數。 

三、死亡者：給與一次撫卹金九十個基數。 
四、因傷病或身心障礙死亡者，依前款規定補足一次

撫卹金基數。 
前項基數之計算，以公務人員委任第五職等年功俸最

高級月支俸額為準。 
第二項身心障礙等級鑑定，依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

及相關規定辦理。 
依第一項規定請領各項給付，其得領金額低於第二項

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者，應補足其差額。 
第二項所需費用及前項應補足之差額，由各該政府核

發。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2 6 日

  任命周文樹為內政部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林樹吉為財政部關稅總局簡任第十二職等關務監研究委員。 
  任命陳雲安、簡明雄為國立臺灣史前文化博物館簡任第十職等組

主任。 
  任命管高岳、陳文琪、呂丁旺為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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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等檢察官，張顥誼為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職等主任觀

護人。 
  任命鍾朝恭為經濟部水利署簡任第十一職等副總工程司。 
  任命張鳳圓為交通部鐵路改建工程局會計室簡任第十職等會計主

任。 
  任命王文瑜、張國政、陳藝文、黎博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林蔚青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康炳勝、鍾惠琴、呂佳穎、曾貴枝、盧浩權、邱國雄、曹偉

傑、王玟媛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朱金玉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2 6 日

  任命李哲鳴、楊世鈺、宋孟穎、陳俊志、廖展崎、王曜星、周珮

鈺、劉剛維、吳宜興、陳承浩、游聖智、林育璋、黃弘盛、陳永紘、

陳進取、黃錦洪、林宜靜、王登勳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2 7 日

  任命鄭淑芳為行政院主計處簡任第十職等編審。 

  任命毛燕明、李少珍為行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簡任第十職

等權理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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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沈志修為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許永興

為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所長。 

  任命徐孝德為國立故宮博物院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 

  任命黃秀嫚為行政院大陸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黃新華

為行政院大陸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秘書。 

  任命丁作權為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花蓮榮民自費安

養中心簡任第十職等副主任。 

  任命沈建中為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 

  任命林長立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簡任第十一職等權理

簡任第十二職等副局長。 

  任命闕惠瑜為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統計室簡任第十一職等統計

主任。 

  任命陳駿璧以簡任第十四職等為司法院簡任第十三職等廳長，吳

景源為臺灣士林地方法院簡任第十四職等法官兼院長。 

  任命楊隆順為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簡任第十四職等委員。 

  任命駱慧菁為銓敘部會計室簡任第十一職等會計主任。 

  任命許秀春為國家文官學院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李淑如為國家

文官學院簡任第十職等高級分析師，楊增數為國家文官學院簡任第十

職等室主任。 

  任命陳振輝、李碧珠、何佩華、吳科屏、吳純純、彭麗玲、林明

珠、洪妏琇、黃妙娟、謝玉蓮、張小玲、黃麗如、唐藝庭、王登基、

陳香娟、邱惠琦、顏如玉、胡嘉榮、尤淑玲、許華、周姚伶、陳淑

真、陳淑惠、方秀、梁秀梅、鍾年湧、馮玉女、林明昌、陳素芬、

張茹鑫、林豐綠、吳明如、喻淑蘭、余千子、阮琇茹、林興裕、曹孟

儀、洪妙娜、王秀蕙、蔡耀如、尹其俊、李淑鋰、黃羚綺、黃春美、

沈文勗、陳慧、程千花、羅慧君、葉妙芬、謝江清、李明勳、張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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嬌、李淑琚、李玟珍、李淑貞、官綠紋、杏慈、蔡娟娟、李淑蜜、

沈淑華、黃翠玉、王淑蕙、林美碧、王瑞雯、翁淑貞、許建盛、楊桂

花、楊斐如、林美玲、蔡偉、王素惠、翁文焜、洪秋敏、張弘、王一

焜、黃于珊、陳玉敏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李宜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周純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瑛璇、孫世昌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周余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邱俊能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李秋慧、蔡英美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2 9 日

  考選部部長楊朝祥已准辭職，應予免職。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2 9 日

  總統府副秘書長賴峰偉另有任用，應予免職。 

  特任賴峰偉為考選部部長。 

  任命劉寶貴為總統府副秘書長。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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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2 9 日

  行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局長鄭守夏已准辭職，應予免職。 

  任命戴桂英為行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局長。 

  此令自中華民國 99 年 8 月 1 日生效。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2 9 日

  任命陳耀東為臺北縣政府城鄉發展局簡任第十職等權理簡任第十

一職等副局長。 

  任命葉國居為新竹縣政府稅捐稽徵局簡任第十職等局長。 

  任命李健育以簡任第十一職等為嘉義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秘書。 

  任命賴明利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弟文、方倉盛、盧育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沈俐君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鄭清泉、陳韻安、嚴文嘉、王麗鳳、鄧玉鳳、林秀珍為薦任

公務人員。 

  任命陳啟宏、謝瓊慧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余銘韶、陳鳳丹、盧麗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莊麗蓉、黃盈琇、劉學致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簡均佾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美玲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李春慧為薦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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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陳珧華、葉受榮為薦派公務人員。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2 9 日

  任命林士揚、戴皓宇、鄭全欽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黃俊傑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2 6 日

華總二榮字第 0 9 9 0 0 1 7 7 5 8 1 號

茲授予巴拿馬共和國副總統兼外交部部長瓦雷拉特種大綬景

星勳章。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外交部部長 楊進添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2 8 日

華總二榮字第 0 9 9 0 0 1 7 7 5 9 1 號

茲授予荷蘭貿易暨投資辦事處駐華代表胡浩德紫色大綬景星

勳章。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吳敦義 
外交部部長 楊進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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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載 

﹏﹏﹏﹏﹏﹏﹏﹏﹏﹏﹏﹏ 
總統頒授巴拿馬共和國副總統瓦雷拉閣下勳章典禮 

總統於中華民國 99 年 7 月 26 日上午 9 時 30 分在總統府 3 樓

臺灣晴廳頒授巴拿馬共和國副總統兼外交部部長瓦雷拉閣下（H.E. 

Juan Carlos Varela Rodríguez）「特種大綬景星勳章」壹座，以表

彰其致力推展巴拿馬共和國與我國間友好關係所作之貢獻。授勳

時，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胡為真，總統府第三局局長侯平福，外

交部部長楊進添、中南美司司長郭永樑、禮賓司司長劉德立、瓦

雷拉副總統夫人（Hon. Sra. Lorena Castillo de Varela）、巴拿馬駐

華大使古卡隆（Emb. Mario Luis Cucalόn D＇Anello）、巴拿馬外交

部對外政策司長卡斯迪耶羅（Hon. Sr. Alfredo Castillero Hoyos）

及外交部特別計畫暨國際合作司長杜蓓莎（Hon. Srta. María Celia 

Dopeso Lόpez）等在場觀禮。 

﹏﹏﹏﹏﹏﹏﹏﹏﹏﹏﹏﹏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99 年 7 月 23 日至 99 年 7 月 29 日 

7 月 23 日（星期五） 
․接見「日本超黨派友好議員訪問團」一行 

 48



總統府公報                          第 6934 號 

․視察台北轉運站建設及營運情形（台北市） 

․接見「第2屆台灣與美國佛羅里達州高等教育交流會議」學者

一行 
7 月 24 日（星期六） 

․蒞臨「嘉邑行善團」紫荊一、二號橋及仁進橋通行典禮與該

團理事長林塗發等人共同主持剪綵並致詞（嘉義縣阿里山鄉

茶山村） 

․參訪琮偉機械公司並與業者座談（台南縣新市鄉） 

․參訪東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並與業者座談（台南市） 
7 月 25 日（星期日） 

․蒞臨「中華職棒21年明星賽」開幕儀式並主持開球（台北天

母棒球場） 
7 月 26 日（星期一） 

․授勳巴拿馬副總統兼外交部長瓦雷拉（Juan Carlos Varela R.）

（總統府） 

․蒞臨「連鎖商店響應MIT微笑標章啟動典禮」致詞（國立台灣

博物館前廣場） 
7 月 27 日（星期二） 

․接見「中華民國表揚好人好事運動協會」第5屆理監事暨各縣

市分會代表 
7 月 28 日（星期三） 

․接見「法國國民議會友台小組」主席博賀德（Francois Brottes）

眾議員一行 
7 月 29 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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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蒞臨「夢或者黎明－商禽文學展暨追思紀念會」致詞（台北

市華山1914創意文化園區） 

․偕同副總統軍禮歡迎史瓦濟蘭王國國王恩史瓦帝三世（H.M. 

King Mswati III）暨王妃（中正紀念堂自由廣場） 

․偕同副總統與史瓦濟蘭王國國王恩史瓦帝三世暨王妃晤談（

總統府） 

․接見美國職籃NBA球員林書豪及其家人 

․視導「全民國防教育暑期戰鬥營－鐵衛戰鬥營」（台北縣五

股憲兵學校） 

․偕同副總統國宴款待史瓦濟蘭王國國王恩史瓦帝三世暨王妃

（總統府）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99 年 7 月 23 日至 99 年 7 月 29 日 

7 月 23 日（星期五） 

․蒞臨「99年全國孝行獎表揚典禮」致詞（台北縣政府3樓多功

能會議室） 
7 月 24 日（星期六） 

․無公開行程 
7 月 25 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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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蒞臨「國父孫中山先生檳城會議一百週年慶：電影《夜 .明》

慈善觀摩公映」活動致詞（國父紀念館） 
7 月 26 日（星期一） 

․無公開行程 
7 月 27 日（星期二） 

․會晤巴拿馬共和國副總統兼外交部長瓦雷拉（ Juan Carlos 

Varela R.）伉儷暨接受贈勳 
7 月 28 日（星期三） 

․接見多明尼加共和國總統府部長畢納（César Pina Toribio）伉

儷 
7 月 29 日（星期四） 

․陪同總統軍禮歡迎史瓦濟蘭王國國王恩史瓦帝三世（H.M. 

King Mswati III）暨王妃（中正紀念堂自由廣場） 

․陪同總統與史瓦濟蘭王國國王恩史瓦帝三世暨王妃晤談（總統

府） 

․陪同總統國宴款待史瓦濟蘭王國國王恩史瓦帝三世暨王妃（

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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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發行：總統府第二局 
地  址：台北市重慶南路 1 段 122 號 
電  話：（02）23206254 

（02）23113731 轉 6252 
傳  真：（02）23140748 
印  刷：九茹印刷有限公司 
本報每週三發行（另於非公報發行日公布法律時增刊） 
定  價：每份新臺幣 35 元 

半年新臺幣 936 元 
全年新臺幣 1872 元 

國內郵寄資費內含(零購、掛號及國外郵資外加) 
郵政劃撥儲金帳號：18796835 
戶  名：總統府第二局 
零購請洽總統府第二局或政府出版品展售門市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北市松江路 209 號 1 樓 /（02）25180207 
五南文化廣場台中總店 /400 台中市中山路 6 號 /（04）22260330 轉 27 
五南文化廣場台大法學店 /100 台北市銅山街 1 號 / ︵02 ︶33224985 
五南文化廣場逢甲店 /407 台中市河南路 2 段 240 號 / ︵04 ︶27055800 
五南文化廣場高雄店 /800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路 290 號 / ︵07 ︶2351960 
五南文化廣場屏東店 /900 屏東市民族路 104 號 2 樓 / ︵08 ︶732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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